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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科技大学纪委文件

江科大纪〔2020〕15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江苏科技大学特约监督员工作规定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完善监督体系，拓宽监督渠道，发挥教职员工的监

督作用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《江苏科技大学特约监督员工作

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中共江苏科技大学纪委 派驻监察专员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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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特约监督员工作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监督体系，持续深化学校纪检监察体

制改革，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效能，推动民主监督、群众监督、舆

论监督与党内监督的有机贯通、相互协调，充分发挥特约监督员

的作用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特约监督员主要从学校不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党代

会代表、民主党派成员、教职工代表、学生代表中优选聘请。

第三条 特约监督员由校纪检监察机关按照组织提名和本人

自愿相结合的原则，由各民主党派、各二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提

出初步人选，经研究批准后予以聘任，颁发聘书，聘期为 3 年，

聘用期满自然解聘。

第四条 特约监督员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聚焦学校纪检监察中心工作，服务全面从严治

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局，以兼职形式履行监督职责，

充分发挥“监督员”“连心桥”“智囊团”的作用。

第五条 特约监督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

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模范遵守党规党纪、法律法规和学校

各项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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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较高的业务素质，在各自领域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

力。

（三）热心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关

心学校事业发展，熟悉学校情况，关注学校纪检监察工作，有较

强的责任心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热爱特约监督员工作。

（四）坚持原则、实事求是，密切联系师生，公正廉洁、作

风正派，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。

第六条 受到党纪处分、政务处分、刑事处罚的人员，以及

其他不适宜担任特约监督员的人员，不得聘请为特约监督员。

第七条 特约监督员的职责：

（一）及时了解、反映学校各级党组织、各部门和领导干部、

党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遵守党纪国法、执行校规校纪、落

实上级决策部署、廉洁从政从业、作风建设和师德师风等情况。

（二）监督所在单位二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

政建设责任制情况。

（三）参加校纪检监察机关组织的调查研究、制度制定、监

督检查、专项工作等。

（四）反映、转递师生员工对领导干部作风、纪律等方面的

问题线索和舆情。

（五）对校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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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，提出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第八条 特约监督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参加或列席学校纪检监察机关的有关会议。

（二）了解学校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、履行职责情况，提

出意见、建议和批评。

（三）查阅有关法规政策文件资料。

（四）了解所反映或转递的问题线索的办理情况。

（五）受校纪委委托开展工作时，享有与受托工作相关的规

定权限。

第九条 特约监督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模范遵守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，保守工作秘密以及因

履行职责掌握的工作秘密等。

（二）学习掌握有关纪检监察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。

（三）模范遵守纪检监察相关工作制度，按照规定的权限和

程序认真履行职责。

（四）履行特约监督员职责过程，遇有利益冲突情形时主动

申请回避。

（五）廉洁自律、接受监督，不得以特约监督员身份谋取任

何私利和特权。

第十条 校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特约监督员的相关工作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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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校纪检监察机关对特约监督员的工作进行考核，

对于聘期内忠于职守、成绩突出的特约监督员将予以表彰奖励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党组织、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特约监督

员的监督。对阻扰特约监督员监督、打击报复特约监督员的，由

校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校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 2020 年 5 月

12 日起施行。

江苏科技大学纪委办公室 2020年 5月 12日印发


